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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鹿林 祝晓峰

在 通 关 走 私 普 通 货 物 案 件
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行
为人不考虑实际成交价格，而是
在某一相对固定价格区间内确定
申报价格。在此情形下，与实际
成交价格相比，往往申报价格既
有高报情形，也有低报情形，在
认定应缴税额时对于因高报而多
缴的税额能否计入已缴税额予以
扣减，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根据海关法律法规，进出口
货物的收发货人有如实申报的义
务 ， 包 括 货 物 品 名 、 归 类 、 价
格、数量等都应如实申报。从理
论上讲，海关作为进出口货物税
收征管部门，首先应以实际成交
价 格 为 基 础 认 定 完 税 价 格 。 然
而 ， 实 际 成 交 价 格 由 当 事 人 达
成，监管部门经常很难判断当事
人所提交价格的真实性。

因此，在实际监管中，海关
充分运用国际市场，以及自身在
监管过程中获取的同期同类货物
一般国际价格或进出口价格等大
数据为基础，作为快速判断当事
人申报货物完税价格真实性的重
要风险参考。

久而久之，海关在某一段时
期、对某类货物所掌握的所谓通
常价格区间，就以“海关限价”
或“海关指导价”的名义在进出
口行业中普遍存在。当事人出于
各自不同目的，就会有意无意地
选 择 贴 近 此 类 “ 海 关 限 价 ” 申
报。在此申报模式下，与实际成
交价格相比，往往申报价格既有
高报情形，也有低报情形。

对于当事人在同一故意支配
下实施的上述申报行为，我们认
为 应 当 对 其 申 报 行 为 作 整 体 评
价，对于因高报而多缴的税额从
偷逃应缴税额中予以扣除更为合

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主观方面看，行为

人贴近“海关限价”报关属于间
接故意，按整体评价行为后果更
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理。犯罪主
观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两 方 面 。 具 体 到 上 述 申 报 模 式
中，从认识因素看，当事人贴近

“海关限价”申报，其主观上预
见到可能低报，也可能高报，对
最终整体上是否偷逃税款这一结
果，并没有确切认识；从意志因
素看，尽管不排除当事人意欲少
交税额节约成本，但更主要还是
贪图通关便利，对于最终结果无
论是少缴税款还是多缴税款，都
放任其发生，甚至实践中也有最
终整体实缴税额超出应缴税额的
情形，更印证当事人对最终是否
偷逃税款持放任态度。此外，在
此申报模式下，当事人一般是在
一段时间内全部或大部分同种货
物以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区间进
行申报，当事人明知这种行为模
式下既有低报也有高报，从而有
时少缴税款、有时多缴税款，其
也是基于整体来衡量自己实际税
收成本，按照整体来认定其已缴
税额，也更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
理。

第二，从案发起因看，行为
人对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方式有一
定的信赖期待，按照整体来评价

行为后果更为客观合理。客观地
说 ，“ 海 关 限 价 ” 模 式 下 的 监
管，客观上容易形成一种价值导
向，即贴近“海关限价”者多数
可以在通关环节获得更大便利，
偏离者则有诸多不便。虽然说如
实申报是进出口方的义务，但这
种监管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引
导”当事人以贴近“海关限价”
的方式申报，案发后单纯评价低
报的部分而无视客观上存在的高
报部分，也不尽合理。而且从具
体操作过程来看，不少情况下即
便如实申报了与“海关限价”差
异较大的实际成交价格，但经价
格磋商后仍然以事实上贴近“海
关限价”的价格申报，这也容易
给被监管者造成监管部门就是要
求 按 照 某 一 价 格 区 间 申 报 的 错
觉，从而降低当事人对违法犯罪
的期待可能性。虽然逻辑性更强
的法律条文是人们判断行为违法
性 的 依 据 ， 但 执 法 者 的 执 法 标
准、执法方式更容易成为人们判
断行为性质最直接的参照，作为
典型的法定犯，这种情况在走私
犯罪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从行为后果看，将高
报部分与低报部分合并计算实际
已缴税款更能体现行为的实质危
害后果，更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
所保护的法益。走私普通货物罪
侵犯的是海关税收征管制度，偷

逃应缴税额是认定行为危害性的
关键标准，只有当违法行为实质
性地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才能准
确地体现其危害性。对于行为人
基于同一故意实施连续的进出口
贸易，将其整体评价才能更准确
地判断最终是否造成税款损失以
及损失的程度。而且根据 《进出
口关税条例》 规定，进出口货物
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的，在法定期限内有权要求
纳税义务人补征税款；海关发现
多征税款的，纳税义务人可以在
法定期限内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
税款。可见，从行政规范的角度
来讲，当事人尚可以按多退少补
的方式客观评判其纳税义务；刑
法更应当讲求实质危害性，当行
为人在同一故意支配下实施一连
串行为，将该行为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评判，才能更合理地体现最
终危害后果。

第四，从刑事政策看，综合
考量高报情形与低报情形更符合
刑法谦抑性原则，也更有利于外
贸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刑法谦抑
性不仅体现在入罪门槛高低上，
也体现在责任大小的判定上。实
践中，以贴近“海关限价”的方
式申报，在从事木材、水果、平
行车、冷冻品等进口行业中普遍
存在，而且往往持续时间长，形
成 原 因 复 杂 。 某 些 企 业 一 旦 案

发，如果单纯以低报部分计核偷
逃应缴税额而忽视高报部分“多
缴的税额”，那么认定的偷逃税
额普遍很高，法定刑很重，原先
进出口业务基本停滞甚至企业直
接关闭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此
类企业因对进出口申报义务违法
性认识不够全面、充分而抱侥幸
心理实施的违法违规情形，尽管
有对其惩罚的必要性，但如若处
以过于严苛的刑罚不符合刑法谦
抑性原则。在国家强调稳外贸的
大背景下，更需要仔细甄别进出
口贸易中不同违法违规情形分别
处 理 。 与 违 禁 品 走 私 、 绕 关 走
私、伪报品名等其他走私相比，
单纯价格欺骗型走私往往形成原
因复杂，社会危害性较低，通过
对行为整体评价更有利于准确认
定责任大小。通过合理运用行政
手段和刑事手段综合治理，尽量
减少因此类违法犯罪处理不当而
导致外贸业务停滞、企业关停、
行业震荡等情形，这样才有利于
在企业与政府部门良性互动中不
断优化监管方式，促进外贸行业
平稳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宁波
市人民检察院、宁波海关缉私局）

贴近“海关限价”报关的走私案件应整体评价偷逃税额
◆刑法更应当讲求实质危害性，当行为人在同一故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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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响铃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
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刑法第
299 条和国旗法第 23 条都规定了
在 公 共 场 所 ， 故 意 以 焚 烧 、 毁
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
辱国旗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实 践 中 ， 准 确 把 握 行 为 目
的、场合、方式、危害程度等，
有利于更好地打击犯罪，切实维
护国旗尊严。比如，2021 年 8 月
20 日，刘某因生活不如意，酒后
发泄情绪，将悬挂于某超市门口
的国旗扯下并丢弃在旁边的垃圾
桶内，后被抓获。对于刘某的行
为是否构成侮辱国旗罪，要从以
下几个关键点进行准确把握。

一是从客观行为判断侮辱目
的。侮辱国旗罪要求行为人已经
认识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主观上出于故意。虽然条文上没
有对目的、动机的具体描述，但
是行为人一般存在与客观事实相
符合的主观内容，而且焚烧、毁
损、涂划、玷污、践踏等行为，
本身就包含了是贬损、歪曲等侮
辱 目 的 。 如 果 本 身 并 不 具 有 侮
辱、贬损国旗的目的，而出于贪
图小利等，在构罪判断上，不能
简单看行为的“表面相符”，要

综合客观行为的具体表现，去准
确判断其主观目的。

实 践 中 ， 有 的 农 民 工 图 方
便，将国旗当红布撕毁成小片，
用于在施工工地等场所作标示，
或者出于无知，在国旗上进行了
简单涂画等，虽然客观上实施了
刑法规定的行为，但不一定具有
侮辱目的。在是否构罪上，要结
合撕毁、涂划的动机、方式、次
数等进行综合评判。如本案中，
刘某因生活不如意，酒后为发泄
情绪，将国旗丢进垃圾桶，实际
上就是把个人怨气发泄在象征国
家尊严的国旗上，主观上明显具
有侮辱目的。

二是区分公共场所与公众场
所。刑法修正案 （十） 将侮辱国
旗 罪 中 的 “ 公 众 场 合 ” 修 改 为

“公共场合”。公众场合是一个生
活概念，突出人员的不特定性；
公共场合是一个法律概念，更加
注重从场所角度，强调场合的开

放 性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管 理 条
例》 对 7 类 28 种公共场所进行了
详细列举，包括农贸市场、医院
等。侮辱国旗罪要求在公共场所
发生，有些地方虽然允许不特定
人 进 入 ， 但 是 未 必 属 于 公 共 场
所。

办案中，不能把公共场所等
同于公众场所。国旗法也明确了
应当每日升挂国旗、工作日升挂
国旗，以及举行重大庆祝、纪念
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
型文化展览会等可以升挂国旗，
同时规定，村委会、居委会、居
民院等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这些属于国旗法中重点强调的公
共场所，对于发生在上述场所侮
辱国旗的行为，应当依法重点打
击。

三是准确把握“玷污”行
为。对于焚烧、毁损、涂划、践
踏国旗的行为，实践中易把握。
对于“玷污”，在办案中相对比

较难把握，要注意结合国旗法的
有关规定来准确理解。比如，国
旗法规定，不得升挂或者使用破
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格的国
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
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
国旗，不得随意丢弃国旗，上述
三 种 方 式 是 法 律 明 确 禁 止 的 行
为。倒挂、倒插被明确为有损国
旗尊严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典
型的玷污国旗行为。国旗禁止被
随 意 丢 弃 ， 更 何 况 丢 弃 进 垃 圾
桶，本案中，刘某将国旗故意丢
进垃圾桶，就是故意以这种方式
玷污国旗。

国旗法也明确规定，国旗及
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授予专利
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不得
用于私人丧事等不适宜的情形。
实践中，有的在公开的祭祀、丧
事活动中，把国旗当红布用于摆
放祭品，或者用在内衣等物品的
外包装上，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适

宜的，而且还是违法的，是玷污
国旗的行为，应当进行打击。

四是综合危害程度分层次处
罚。对 于 以 歪 曲 、 贬 损 奏 唱 国
歌 ， 或 者 以 其 他 方 式 侮 辱 国 歌
的，刑法规定了“情节严重”的
构罪要件。对于侮辱国旗的，刑
法中没有“情节严重”的要件要
求 ， 虽 然 刑 法 中 没 有 “ 情 节 严
重”的入罪要求，但并不是不考
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司法实
践中，要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综
合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准确判
断危害程度，如综合评判侮辱的
手 段 、次 数 、动 机 、场 合 、时 间 节
点，对公共场所秩序造成的影响、
认罪态度、前科劣迹等。

需要注意的是，国旗法对侮
辱国旗的，规定了刑事处罚和行
政处罚两种方式，其中对于情节
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
以下拘留。实践中，要综合发挥
打击与预防的作用，落实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注意教育和挽救，
对于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强、
只实施了一次、没有前科劣迹、
年龄较轻、受人蛊惑、认罪认罚
等的，符合条件的，可以进行治
安处罚。对于目的卑鄙恶劣、次
数多、认罪差、在重大节庆日场
所作案的，应定罪处罚，进行严
厉打击。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准确把握认定侮辱国旗罪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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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行为的具体表现，去准确判断其主观目的。

◆侮辱国旗罪要求在公共场所发生，有些地方虽然允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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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

【基本案情】常某系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员，负责
向客户销售专升本、成人自考等课程，以及学生资质审核、合
同的签订、课程款的回收（公司并未授权常某直接接受课程
款）等工作。2021 年 10 月 5 日，其接受公司指派，联系、接洽被
害人王某，得知王某有专升本学历的提升需求后，向其介绍报
考院校、专业及课程价格等信息。次日，常某假借为王某提供
某师范院校专升本课程，要求王某将学费 5980 元打入其指定
的个人账户，后将钱款挥霍。其间，王某多次联系常某上课事
宜未果后报警。案发后，常某已将涉案钱款退还给被害人。

【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常某行为的定性。常某作
为教育公司业务员，假借向客户销售课程之便，骗取客户学费
后自行使用的行为，是诈骗行为还是骗取型职务侵占行为。
如果常某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则因犯罪数额未达到职务侵
占罪的追诉标准而不构成犯罪。因此，本案实质上是罪与非
罪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常某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行为，因未达
到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行为人利用了其系教育公
司销售人员的职务便利，获取客户信息后，骗得被害人信任，
使被害人相信交易对方系教育公司，进而按照常某的要求缴
纳学费。过程中，行为人虽有隐瞒事实的欺骗行为，但其占
有、控制的实际是公司的财产，且获得财产的手段系基于其本
人的职务便利。因此，常某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行为，因职务
侵占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为 6 万元，常某未达到追诉标准，
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常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该案属于典
型的“能为而不为”型诈骗。常某主观上基于诈骗王某财物的
故意，利用工作便利接近被害人，骗取被害人信任后，使被害
人相信常某收取学费是为了给被害人提供专升本课程，而事
实上，常某并未打算为王某提供相关授课服务。被害人基于
错误认识将财物交付给常某，这种占有、使用显然违背了被害
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常某的行为虽然借用了其更易接近客
户的业务员身份，但获取财物主要基于欺骗手段，应当构成诈
骗罪。

【评析意见】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常某的行为构成
诈骗罪，理由如下：

第一，从主观故意分析，常某主观上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
主观故意，其利用本人具有代理权限而实施诈骗行为，仍然属
于诈骗犯罪。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利用了“代理”身份，并
没有真实履行“代理”职责。行为人只是借此身份，骗取了被
害人的信任，进而为其实施后续的诈骗行为做铺垫。职务侵
占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占其保管、经营、经手的单位财
产的故意，然而本案中常某自述其与王某接洽伊始，了解到王
某是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后，考虑自己即将离职，就想在离职之
前从王某处骗取学费，既未准备给王某提供专升本课程，也未
打算将该客户全额缴费的情况告知公司。

第二，从客观行为分析，常某客观上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
为，在明知自己无权收取课程费用，且并未打算帮助王某办理
专升本课程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其“代理”身份骗取王某信
任。王某基于相信常某的代理行为而误认为交易对象是教育
机构，将钱款交予常某，后财物实际被常某占有、使用。在此
过程中，行为人使用了欺骗手段，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交付了
财物，且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表现。无
疑，本案常某的犯罪行为能够得逞，虽然其借助了职务身份易
于接近客户的便利条件，但主要还是基于欺骗手段取财，因常
某不具备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无法对本
单位财物享有实际的控制、支配权，因此不能认定为“利用了
职务便利”，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特征。

第三，从钱款属性分析，常某侵占的并非本单位财产，而
是王某的个人财产。职务侵占罪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财产，而
涉案的 5980 元不宜认定为“本单位财产”。原因在于，常某虽
是教育机构销售员，但并未在接洽王某的过程中实际履行“代
理”职责，仅是介绍了课程情况，既未审核王某的学历、身份等
资质，也未代表公司与王某签订相关合同。涉案钱款并未转
为常某代为保管的单位财物，同时公司也无义务为王某提供
专升本课程等相关服务。因此，教育机构无需履行义务的同
时，自然不能收取王某的学费，涉案钱款不宜认定为“本单位
财产”。

第四，从恢复性刑事司法角度出发，认定常某的行为属于
职务侵占不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如果常某的
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单位将成为本案被害人，常某应当
将赃款退还给其所在单位，该单位则应依职责为王某提供专
升本课程服务。然而，常某已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将钱款退还
给王某，在这种情况下，要先让王某退回钱款，然后公司为王
某提供专升本课程，之后公司再向常某追偿损失，这无疑将简
单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化解矛盾、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

综上，笔者认为常某的行为成立诈骗罪。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如何界定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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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正财：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邵 媛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下午 3 时（节假日顺延）在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张树光：本 院 受 理 黄 玉 民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顺延）10 时
在 本 院 金 滩 镇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丁学敬、丁银山：本院受理黄玉民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节 假
日顺延）11 时在本院金滩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裴士军：本 院 受 理 韩 冠 辉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522
民初 21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内
来 本 院 长 集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裴桂付：本院受理孙强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925 民初 1611 号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文武：本院受理唐甜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于海龙：本 院 受 理 马 艳 楠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金潮：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县 赫 丰 家 具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
开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国庆：本 院 受 理 金 一 燕 诉 你 中 介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
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方小丽：本 院 受 理 周 颖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闽 0602 民
初 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顾尚洪：本 院 受 理 徐 梦 灵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502 民 初 1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杨家
湾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品：本 院 受 理 贵 州 汤 华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 0502 民初 11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杨家湾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毕 节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品：本 院 受 理 范 菊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0502 民初 107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杨家湾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才相：本院受理胡佳权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普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吴鑫：本 院 受 理 福 建 宇 然 汽 车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24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漳州市芗
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厚中：本 院 受 理 蔡 文 通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11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来本院立案庭
领取判决书，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叶青：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
诉讼风险提示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及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第 3 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巷口法庭第一
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叶传军：本 院 受 理 蔡 炉 峰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3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吉：本 院 受 理 王 振 斌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第 五 审 判 法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吴宏：本 院 受 理 肖 森 银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相关证据及当事人权利义务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点（节假日顺
延）在巷口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于显纯：本 院 受 理 杨 少 斌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第 五 审 判 法 庭 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郭晶晶：本 院 受 理 福 建 漳 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高亚市、杨文勤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4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何秀惠、邱凉亭、黄亚惠：本 院 受 理 福 建 漳 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们 、颜 志 荣 金 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5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刘潇雄：本 院 受 理 文 泽 霖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伟、陈海
娟：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陈 泽 伟 与 被 执 行 人 深 圳 市 厚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伟、陈海娟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 民 法 院（2015）深 福 法 民
一初字第 25 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
执 行 人 没 有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内 容 ，申 请
执 行 人 向 本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请 求 强 制 被 执 行 人
偿付人民币 3375000 元及利息等，本院于 2021年 11
月 3 日依法立案执行。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
登记在深圳市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分公
司与案外人惠州市惠阳区运行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共有的位于惠阳区淡水土湖白云坑白云一路枫叶
雅堤小区 1 幢 A 单元 11 层 01 号房、1 幢 A 单元 10 层
04 号房、1 幢 A 单元 9 层 01 号房、1 幢 A 单元 9 层 03
号房、1 幢 B 单元 4 层 06 号房、2 幢 A 单元 6 层 04 号
房、2 幢 B 单元 4 层 01 号房、2 幢 B 单元 4 层 02 号房、2
幢 B 单元 2 层 01 号房、3 号楼 17 层 11 号房、3 号楼 17
层 17 号房、3 号楼 16 层 08 号房、3 号楼 16 层 21 号房、
3 号楼 16 层 22 号房、A 幢 02 号房共 15 套房产［产权
证 号 ： 1110065472、 1110065471、 1110065469、
1110065470、1110065480、1110065492、1110065477、
1110065478、1110065476、1110065506、1110065508、
1110065498、1110065502、1110065504、1110065475
号］，现决定处置该房产以清偿债务。本院依法向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台查询，上述
房 产 的 评 估 均 价 分 别 为 人 民 币 856053.67 元 、
819287.67 元 、856053.67 元 、819287.67 元 、593517.67
元 、855750.67 元 、592987.67 元 、557591.67 元 、
592987.67 元 、544178 元 、544178 元 、230392.33 元 、
221421 元、230392.33 元、2424690 元。因你们下落不
明 ，本 院 依 法 公 告 送 达（2021）粤 0304 执 恢 3924 号
案 件 执 行 通 知 书 、报 告 财 产 令 、限 期 履 行 通 知 书 、
限 制 消 费 令 、执 行 裁 定 书 及 上 述 房 产 的 网 络 询 价
结果通知书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变卖登记在深圳
市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与案外人
惠州市惠阳区运行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共有的位于
惠 阳 区 淡 水 土 湖 白 云 坑 白 云 一 路 枫 叶 雅 堤 小 区 1
幢 A 单元 11 层 01 号房、1 幢 A 单元 10 层 04 号房、1
幢 A 单元 9 层 01 号房、1 幢 A 单元 9 层 03 号房、1 幢
B 单元 4 层 06 号房、2 幢 A 单元 6 层 04 号房、2 幢 B
单元 4 层 01 号房、2 幢 B 单元 4 层 02 号房、2 幢 B 单
元 2 层 01 号房、3 号楼 17 层 11 号房、3 号楼 17 层 17
号 房 、3 号 楼 16 层 08 号 房 、3 号 楼 16 层 21 号 房 、3
号楼 16 层 22 号房、A 幢 02 号房共 15 套房产［产权
证 号 ： 1110065472、 1110065471、 1110065469、
1110065470、1110065480、1110065492、1110065477、
1110065478、1110065476、1110065506、1110065508、
1110065498、1110065502、1110065504、1110065475
号］，以 清 偿 债 务 。 后 续 本 院 将 依 法 拍 卖 上 述 财
产，你们可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你们在拍
卖 成 交 前 向 申 请 执 行 人 清 偿 了 本 案 债 务 ，本 院 将
终 止 拍 卖 ，但 因 此 产 生 的 一 切 费 用 ，由 你 们 承 担 。
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
另行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陈国华、曹恒洁、叶军、曹鲁：申请执行人杜新
添 与 被 执 行 人 陈 国 华 、曹 恒 洁 、叶 军 、曹 鲁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 民 法 院（2015）深 福
法民一初字第 562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 务 ，申 请 执 行 人 向 本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本 院 依
法 受 理 。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无 法 直 接 送 达 ，本 院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下 列 执 行 法 律 文 书 ，主 要 内
容 分 别 为 ：一 、（2022）粤 0304 执 恢 788 号 定 向 询
价 结 果 通 知 书 。 本 院 经 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 向 鹰
眼 执 行 综 合 应 用 平 台 的“ 房 地 产 评 估 价 格 查 询 系
统 ”查 询 ，被 执 行 人 陈 国 华 名 下 位 于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新 安 街 道 办 建 安 路 东 侧（十 区）汉 宝 大 厦 609
房（不 动 产 权 证 证 号 ：5000482611 号）的 查 询 价 为
人 民 币 4743437.4 元 。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房 产 定 向 询
价 结 果 的 八 折 作 为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的 起 拍 价 对 上
述 房 产 进 行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 二 、（2022）粤 0304 执
恢 788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 裁 定 ：拍 卖 、变 卖 被 执 行
人 陈 国 华 名 下 位 于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新 安 街 道 办 建
安 路 东 侧（十 区）汉 宝 大 厦 609 房（不 动 产 权 证 证
号 ：5000482611 号），所 得 款 项 用 于 清 偿 债 务 。 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李莉：本院受理赵雨洋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向玉芬：本院受理许兆林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321 民初 109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未提起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姚海滨：本 院 受 理 丁 春 财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321 民初 9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提 起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树海：本院受理李丛和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届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张鑫：本 院 受 理 董 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案 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203 民初 3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王燕：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姜 桂 香 诉 被 申 请 人 郑

红 与 第 三 人 王 燕 指 定 监 护 人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322 民特 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朱天生：本院受理李秀琴、朱天明、刘兴梅、朱

东 起 、朱 东 兴 诉 你 与 王 占 清 、王 占 喜 、鲁 宝 起 确 认
合 同 无 效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李 秀 琴 、朱 天
明、刘兴梅、朱东起、朱东兴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张站国：本 院 受 理 王 桂 艳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321 民初 97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魏鹏：本 院 受 理 李 丹 诉 你 离 婚 后 财 产 纠 纷 一

案（2022）冀 0203 民 初 1490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方艺云：本 院 受 理 王 琛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崔黎明：本 院 受 理 陈 建 宁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